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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其中關於限制每公畝種植

花木數量，對超出部分不予補償之規定，乃為防止上述情事，以達公平

補償目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該基準限制之數量，乃係斟酌一

般情形而為規定，在個別案件，如有確切事證，證明其與真實正常種植

狀況相差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業知識與經驗，審究其有無搶

植或濫種之情形，妥慎認定，乃屬當然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四五號解釋（83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之「限制欠稅人或

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，係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

項及關稅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三項之授權所訂定，其第二條第一項之

規定，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的及範圍，且依同辦法第五條規定，

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一時，應即解除其出境限制，已兼顧納稅義務

人之權益。上開辦法為確保稅收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

達一定金額者，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，限

制其出境；其為營利事業者，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，但其已提供相當擔

保者，應解除其限制。其實施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關稅法第二十五

條之一第三項亦有相同意旨之規定，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

日修正發布之「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」，即

係依上開法律明文授權所訂定。其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在中華民國境

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，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或

關稅，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，其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緩單計或合

計，個人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，營利事業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，

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報請財政部，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，限制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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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」，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的及

範圍，且依同辦法第五條規定，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一時，應即解除

其出境限制，已兼顧納稅義務人之權益。上開辦法限制出境之規定，為

確保稅收，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第十條、第二十三條規定，均

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四六號解釋（83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有關納稅之義

務應以法律定之，並未限制其應規定於何種法律。法律基於特定目的，

而以內容具體、範圍明確之方式，就徵收稅捐所為之授權規定，並非憲

法所不許。國民教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

條第一項關於徵收教育捐之授權規定，依上開說明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前經本院釋字第二

一七號解釋釋明其意旨。有關納稅義務之事項，固宜於名為稅法之法

律中規定之，惟憲法並未限制其應規定於何種法律，而立法機關就某

種稅捐是否課徵，認為宜授權主管機關裁量，因而以目的特定、內容具

體及範圍明確之方式，所為之授權規定，亦非憲法所不許。國民教育法

為支應辦理國民教育所需經費，於其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：「省

（市）政府就省（市）、縣（市）地方稅部分，在稅法及財政收支劃分

法規定限額內籌措財源，逕報行政院核定實施，不受財政收支劃分法第

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之限制。」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

定：「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為籌措教育科學文化支出財源，得報

經行政院核准，在第十六條所列縣（市）（局）稅課中不超過原稅捐率

百分之三十徵收地方教育捐。」依其立法意旨，係因法律所定有關地方

稅之稅捐率，有其伸縮彈性，本已由地方民意機關通過決定，無須於徵

收不超過原稅捐率百分之三十地方教育捐時，再經地方民意機關同意，

釋字第三四六號解釋




